
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行政许可决定书

绥县人社工时许决字〔2026〕1号

申请人 (公司名称) :绥宁九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地址(住址):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杉木坳溶岩村地段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4305275889849511

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):周广龙

你单位于 2025年 12月 18日以书面方式向本行政机关提出的企业实

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申请，经审查，申请材料

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和法定的形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许可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三十九条、劳动部《关于企业

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的审批办法》(劳部发[1994]503号)、

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特殊工时工作制行政许可

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(湘人社发 [2018] 40 号) 等。

许可范围:

1、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岗位:共计 0人实行不定时工作制。

2、实行以月、为周期综合计算工时制的岗位：运维班长、运维技术员,

共计 8人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。

许可期限:1年(2026年 01月 01日-2026年 12月 31日)

审批意见：

1、经审查，同意你单位提出的特殊工时制度的行政许可申请，请及时

向全体职工公示。



2、请你单位严格执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度关于加班工资支付的规定:实

行不定时工时制的，在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，按照《劳动法》第

四十四条第(三)项的规定,按 300%支付工资报酬。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

制的，在综合计算工时一个周期内其超过综合计算周期总的法定工作时间

的部分，按照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第(一)项的规定,按 150%支付工资报

酬，在法定节假日安排职工工作的，按照《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第(三)项

的规定,按 300%支付工资报酬(综合计算周期总的法定工作时间: 40小时/

周、167小时/月、500 小时/季、2000 小时/年)。

3、请你单位根据《劳动法》第一章、第四章有关规定，在保障职工身

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采取集中工作、集中休息、轮休调

休、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式，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、工作任

务的完成。

4、本行政许可决定书抄送给你单位工会、由工会对特殊工时制度实施

情况进行日常监督。

5、请你单位根据以上原则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，并抄送辖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门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绥宁

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武

冈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02月 26日


